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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C 國 際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公司資料

董事

執行董事
林偉駿先生（主席兼董事總經理）
鄧鳳群女士
李紅女士
鍾偉健先生
何萬理先生（於2011年9月27日獲委任）

獨立非執行董事
區燊耀先生
鄧天錫博士
葛根祥先生
朱育和教授
李榮鈞先生（於2011年9月27日退任）

審核委員會

鄧天錫博士（主席）
區燊耀先生
葛根祥先生
李榮鈞先生（於2011年9月27日退任）

薪酬委員會

區燊耀先生（主席）
鄧天錫博士
葛根祥先生
朱育和教授
鄧鳳群女士
李榮鈞先生（於2011年9月27日退任）

公司秘書

何詠儀女士

核數師

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
執業會計師

法律顧問

施文律師行
Appleby

主要往來銀行

中國建設銀行
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

註冊辦事處

Canon’s Court
22 Victoria Street
Hamilton HM 12
Bermuda

總辦事處及主要營業地點

香港
九龍觀塘
巧明街110號
興運工業大廈2樓

中國內地總部

中國
廣東省
中山市東鳳鎮
永安路立新街

股份登記及過戶處

百慕達股份登記總處
Butterfield Fulcrum Group (Bermuda) Limited
Rosebank Centre
11 Bermudiana Road
Pembroke HM08
Bermuda

香港股份登記分處
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
合和中心17M樓

網址： http://www.0759.com
 http://www.ceccoils.com
 http://www.irasia.com/listco/hk/cecint

電郵： info@ceccoils.com

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
股份代號：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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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C 國 際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2011/2012年度中期業績

CEC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CEC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
提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2011年10月31日止6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收益
表、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及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以及本集團於2011年
10月31日結算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10月31日止6個月
 

  2011 2010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2 367,613 328,648
銷售成本  (280,138) (261,040)

毛利  87,475 67,608
其他收入  23 14
其他收益╱（虧損），淨額 3 493 (2,548)
銷售及分銷開支  (24,467) (5,851)
一般及行政開支  (47,498) (37,329)

經營溢利 4 16,026 21,894
融資成本 5 (4,708) (3,422)

除稅前溢利  11,318 18,472
稅項 6 (3,012) (5,760)

期內溢利  8,306 12,712

每股盈利，基本及攤薄 8 1.25港仙 1.82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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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C 國 際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10月31日止6個月
 

 2011 2010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溢利 8,306 12,712
其他全面收益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之公平價值轉變 65 382
匯兌差額 10,877 7,854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19,248 20,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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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C 國 際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11年 於2011年
  10月31日 4月30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
非流動資產
土地使用權  21,278 21,057
物業、機器及設備 9 342,901 288,099
投資物業 9 80,625 111,642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8,983 8,919
預付款項及按金  10,410 5,107
購入物業、機器及設備之已付按金  4,007 3,891

  468,204 438,715

流動資產
存貨  105,510 93,709
應收貨款 10 139,210 133,891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  14,146 8,660
已抵押銀行存款  29,464 30,486
到期日為存款日期起計3個月後之銀行存款  606 598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27,063 21,265

  315,999 288,609

資產總值  784,203 727,324

權益
股本 11 66,619 66,914
儲備
 建議末期股息  – 3,331
 其他  404,503 385,925

權益總值  471,122 456,170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遞延所得稅  1,844 1,466

流動負債
借款  232,060 196,197
應付貨款及應付票據 12 38,666 36,938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  29,669 27,037
應付稅項  10,842 9,516

  311,237 269,688

負債總值  313,081 271,154

權益及負債總值  784,203 727,324

流動資產淨值  4,762 18,921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472,966 457,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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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C 國 際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10月31日止6個月
 

 2011 2010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業務之現金流入淨額 14,970 53,359
投資業務之現金流出淨額 (38,249) (23,137)
融資業務之現金流入╱（流出）淨額 22,254 (35,308)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減少 (1,025) (5,086)
匯兌調整 1,171 986
期初之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7,548 19,919

期終之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7,694 15,819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結餘之分析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27,063 32,788
 銀行透支 (19,369) (16,969)

 7,694 15,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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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C 國 際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未經審核）

    股本 投資 物業 中國內地 企業
 股本 股份溢價 資本儲備 贖回儲備 重估儲備 重估儲備 法定儲備 發展儲備 匯兌儲備 保留溢利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2010年5月1日結餘（附註a） 71,661 37,132 13,934 – (69) 2,472 15,508 3,141 66,523 211,910 422,212
期內溢利 – – – – – – – – – 12,712 12,712
其他全面收益：
匯兌差額 – – – – – – – – 7,854 – 7,854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之
 公平價值轉變 – – – – 382 – – – – – 382

全面收益總額 – – – – 382 – – – 7,854 12,712 20,948

與作為擁有人身份之擁有人
 之交易：
回購本身股份 (2,603) (4,902) – 2,603 – – – – – (2,603) (7,505)

於2010年10月31日結餘 69,058 32,230 13,934 2,603 313 2,472 15,508 3,141 74,377 222,019 435,655

附註a： 該等數字已重新呈列以反映對過往年度的調整，因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所得稅」確認相
關重估投資物業在假設可透過出售收回的情況下所產生的遞延稅項。

    股本 投資 物業 中國內地 企業
 股本 股份溢價 資本儲備 贖回儲備 重估儲備 重估儲備 法定儲備 發展儲備 匯兌儲備 保留溢利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2011年5月1日結餘 66,914 25,744 13,934 4,747 238 3,124 16,209 3,141 87,067 235,052 456,170
期內溢利 – – – – – – – – – 8,306 8,306
其他全面收益：
匯兌差額 – – – – – – – – 10,877 – 10,877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之
 公平價值轉變 – – – – 65 – – – – – 65

全面收益總額 – – – – 65 – – – 10,877 8,306 19,248

與作為擁有人身份之擁有人
 之交易：
回購本身股份 (295) (670) – 295 – – – – – (295) (965)
2010/2011末期股息 – – – – – – – – – (3,331) (3,331)

與擁有人之交易總額 (295) (670) – 295 – – – – – (3,626) (4,296)

於2011年10月31日結餘 66,619 25,074 13,934 5,042 303 3,124 16,209 3,141 97,944 239,732 47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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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C 國 際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本中期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
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而編製。本中期財務報表應與截至2011年4月30日止年度財務報
表一併閱讀。

編製本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截至2011年4月30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
用的會計政策一致，惟以下所述者除外。

本集團已就2011年5月1日或之後開始之會計期間強制採納與其營運相關之下列準則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之修改強調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之現有披露原則，並進
一步就如何應用此等原則提供指引。更強調有關重大事件和交易之披露原則。額外規定涵蓋公
平價值計量變動之披露（如重大），以及需要更新自最近期年報以來之相關資料。採納上述準則
修改不會導致本中期財務報表任何額外披露。

本集團必須在2011年5月1日開始的財務年度首次採納以下準則修改和詮釋，但現時與本集團無
關。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經修訂） 關連方披露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最低資金要求之預付款項
 詮釋第14號（修訂本）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以股本工具抵銷金融負債
 詮釋第19號

下列新準則及準則修訂已於2011年5月1日開始之財政年度頒佈但尚未生效，且無提早採納：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呈列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2011年） 僱員福利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2011年） 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2011年） 於聯營公司及合資公司之投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嚴重惡性通貨膨脹和為首次採用者取消固定日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披露－轉讓金融資產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綜合財務報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 聯合安排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 披露於其他實體之權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 公平價值計量

預期採納該等新準則及準則修訂不會對本集團業績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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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C 國 際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2. 分部資料

本集團之執行董事（「管理層」）定期審視本集團的內部報告以評估表現和分配資源。管理層已決
定根據此等報告釐定經營分部。

期內，管理層更改其報告分部至(i)電子元件製造；(ii)零售業務及(iii)持有投資物業，原因為第
二個分部對本集團收益及資產總值變得更為重要。提供給管理層決策之用的分部資料均與財務
報表計量一致。

 電子元件製造 零售業務 持有投資物業 對銷 合計
 截至10月31日 截至10月31日 截至10月31日 截至10月31日 截至10月31日
 止6個月 止6個月 止6個月 止6個月 止6個月
         

 2011 2010 2011 2010 2011 2010 2011 2010 2011 2010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益
 對外銷售 311,249 326,481 54,503 1,008 1,861 1,159 – – 367,613 328,648
 分部間銷售 – – – – 93 93 (93) (93) – –

 311,249 326,481 54,503 1,008 1,954 1,252 (93) (93) 367,613 328,648

分部業績
 經營溢利╱（虧損） 15,551 23,875 (2,301) (2,429) 2,776 448 – – 16,026 21,894

融資成本         (4,708) (3,422)
          

除稅前溢利         11,318 18,472
稅項         (3,012) (5,760)
          

期內溢利         8,306 12,712
          

非流動資產（不包括金融工具）
 之增加 2,004 4,929 45,492 325 – 17,884   47,496 23,138
          

折舊及攤銷 18,887 26,329 2,287 75 16 19   21,190 26,423
          

分銷及行政費用 54,170 40,393 17,459 2,572 336 215   71,965 43,180
          

 電子元件製造 零售業務 持有投資物業 對銷 合計
         

 於2011年 於2011年 於2011年 於2011年 於2011年 於2011年 於2011年 於2011年 於2011年 於2011年
 10月31日 4月30日 10月31日 4月30日 10月31日 4月30日 10月31日 4月30日 10月31日 4月30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資產 586,209 583,722 122,475 36,289 80,684 112,776 (5,165) (5,463) 784,203 727,324
          

分類負債 59,618 60,026 8,767 3,956 5,115 5,456 (5,165) (5,463) 68,335 63,975
不分類負債
 －借款         232,060 196,197
 －遞延所得稅         1,844 1,466
 －應付稅項         10,842 9,516
          

負債總值         313,081 271,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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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C 國 際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2. 分部資料（續）

地區資料

 收益
 截至10月31日止6個月 非流動資產
  

   於2011年 於2011年
 2011 2010 10月31日 4月30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中國（包含香港特別行政區） 291,539 264,609 468,137 438,580
其他國家 76,074 64,039 67 135

 367,613 328,648 468,204 438,715

分地區收益以送貨或付運目的地釐訂。

分地區非流動資產乃根據有關資產所在地釐訂。

截至2011年10月31日止6個月，約81,081,000港元(2010年：103,317,000港元）收益源自單一外部
客戶。此等收益來自電子元件製造分部。

按類別分類之營業額分析

 截至10月31日止6個月
 

 2011 2010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貨品銷售 311,249 326,481
零售銷售 54,503 1,008
租金收入 1,861 1,159

 367,613 328,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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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C 國 際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3. 其他收益╱（虧損），淨額

 截至10月31日止6個月
 

 2011 2010
 千港元 千港元

投資物業公平值收益 1,723 –
撇銷及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之虧損淨額 (1,230) (2,548)

 493 (2,548)

4. 經營溢利

經營溢利已扣除╱（記賬）下列項目：

 截至10月31日止6個月
 

 2011 2010
 千港元 千港元

土地使用權攤銷 256 245
確認為開支之存貨成本（計入銷售成本） 174,061 135,137
物業、機器及設備折舊 20,934 26,178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 96,624 87,709
應收貨款之（撥回）╱減值撥備 (381) 399
存貨減記 – 1,009

5. 融資成本

 截至10月31日止6個月
 

 2011 2010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借款之利息支出（附註）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 4,521 3,313
 －無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 187 –

期內產生之利息支出總額 4,708 3,313
安排借款成本攤銷 – 109

 4,708 3,422

附註： 按還款期作出之分類是基於貸款協議所載之計劃還款日期而得出，當中並無考慮任何須
按要求償還之條款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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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C 國 際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6. 稅項

本公司於百慕達成立並獲豁免百慕達稅項至2016年。香港利得稅乃根據本期之估計應課稅溢利
按16.5%(2010年：16.5%)之稅率計算撥備。本公司於中國內地之附屬公司須根據中國內地稅法
計算之應課稅所得按25%(2010年：12.5%至25%)之稅率繳納中國內地企業所得稅。其他海外稅
項已根據本期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有關司法權區之稅率計算。

已於簡明綜合收益表中扣除之稅項包括：

 截至10月31日止6個月
 

 2011 2010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利得稅
 －本期 2,193 3,756
海外稅項包括中國內地
 －本期 69 1,738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 (31)
遞延稅項 750 297

 3,012 5,760

7. 股息

董事會決議不宣派截至2011年10月31日止6個月之中期股息(2010年：無）。

8. 每股盈利

截至2011年10月31日止6個月之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期內綜合溢利約8,306,000港元(2010年：
12,712,000港元）及於期內已發行股份之加權平均數667,030,186股(2010年：699,916,109股）計
算。

截至2011年10月31日及2010年10月31日止各6個月內，每股攤薄盈利相等於每股基本盈利，因
並無潛在攤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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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9. 物業、機器及設備以及投資物業之變動

 物業、機器
 及設備 投資物業
 千港元 千港元

於2011年5月1日 288,099 111,642
匯兌差異 6,041 –
添置 38,186 –
出售╱撇銷 (1,231) –
重估 – 1,723
分類間轉撥 32,740 (32,740)
折舊 (20,934) –

於2011年10月31日 342,901 80,625

10. 應收貨款

應收貨款根據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2011年 於2011年
 10月31日 4月30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30日 56,143 57,346
31-60日 43,826 44,858
61-90日 25,782 14,873
91-120日 9,004 9,325
超過120日 7,666 11,033

 142,421 137,435
減：應收貨款減值撥備 (3,211) (3,544)

 139,210 133,891

本集團之高級管理層及本公司所成立之應收賬監察委員會對每名客戶持續作信貸及收賬評估。
本集團向付款紀錄良好並已與本集團建立良好關係之客戶平均給予1個月至4個月之信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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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1. 股本

 每股面值0.10港元
 之股份數目 面值
  千港元

法定股本：
於2011年5月1日及於2011年10月31日 1,000,000,000 100,000

已發行及繳足股本：
於2011年5月1日 669,144,798 66,914
回購及註銷股份 (2,954,000) (295)

於2011年10月31日 666,190,798 66,619

所有於這期間回購之股份已於該期間內註銷，而本公司之已發行股本已減去該等已註銷回購股
份之面值。就回購股份支付之溢價及相關支出為數670,000港元已於股份溢價賬內扣除。如簡
明綜合權益變動表所載，相等於註銷股份面值之數額已撥入股本贖回儲備。

12. 應付貨款及應付票據
 

 於2011年 於2011年
 10月31日 4月30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貨款 38,666 36,537
應付票據 – 401

 38,666 36,938

應付貨款根據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2011年 於2011年
 10月31日 4月30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30日 31,199 32,314
31-60日 5,831 3,243
61-90日 340 143
91-120日 58 152
超過120日 1,238 685

 38,666 36,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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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3. 購股權計劃

於2002年9月26日，本公司採納新購股權計劃（「該計劃」），該計劃旨在為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
之任何全職僱員（包括執行董事）及非執行董事（包括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提供獲得本公
司專有利益之機會，鼓勵參加者致力提高本公司及其股份之價值以符合本公司及股東之整體利
益。

截至2011年10月31日止6個月，本公司概無根據該計劃授出任何購股權(2010年：無）。

14. 資本承擔
 

 於2011年 於2011年
 10月31日 4月30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就物業、機器及設備之資本承擔：

已訂約但未撥備 13,589 14,365

15. 關聯方交易

 截至10月31日止6個月
 

 2011 2010
 千港元 千港元

(a) 向本公司董事擁有的一間有關聯公司
  支付租賃開支 215 162
 向本公司一名董事支付租賃開支 99 –

(b) 主要管理人員酬金

 薪金及其他福利 3,050 3,007
 退休金成本－界定供款計劃 143 127

  3,193 3,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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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論述及分析

業務回顧

截至2011年10月31日止6個月，本集團收益為367,613,000港元（2010年：328,648,000港元），較
去年同期上升11.9%。 於期內，本集團之毛利錄得87,475,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上升29.4%（2010
年：67,608,000港元）。毛利率則為23.8%（2010年：20.6%）。毛利增加主要來自零售業務的業務
增長以及電子元件製造業務折舊費用減少所致。近年集團另開拓759阿信屋╱零食屋的新零售業
務，以薄利多銷形式推廣優質日本零食、副食品予本港普羅市民。期內，集團之銷售及分銷費
用和一般及行政費用分別為24,467,000港元及47,498,000港元，分別較去年增加18,616,000港元及
10,169,000港元。銷售及分銷費用之增加主要原因為支付店舖租金、前線員工薪資及相關之運輸
費用。此外，通脹加劇引致本地及國內營運費用不斷提高，加上貨幣市場持續波動帶來之匯兌
損失亦進一步推高一般及行政費用。以上種種，難免對集團的經營溢利構成壓力。

期內，經營溢利為16,026,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之 21,894,000港元減少約26.8%。本集團之綜合溢
利為8,306,000港元（2010年：12,712,000港元）。綜合溢利率則從去年之3.9%下降至2.3%。發展新
業務初期，難免增加集團的經營費用及動用財務流動資金及資源。但就中、長遠而言，我們深信
業務多元化將更能為集團帶來更能廣的持續發展空間。

於2011年10月31日，本集團之存貨為105,510,000港元（2011年4月30日：93,709,000港元），存貨
增加主要是支援新業務發展的必要零食及食品庫存。與此同時，集團於2011年10月31日之總預
付款、按金及其他應收款（包括零售店舖租金按金）亦隨著 759 阿信屋 的零售網絡增加而上升，
為24,556,000 港元。至於應收貨款方面，於2011年10月31日應收貨款總額較去年財政年度年結日
上升4.0%至139,210,000 港元，扣除零售業務之影響，應收貨款週轉天數為79天，亦較去年財政
年度之年結日增加1天（2011年4月30日：78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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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論述及分析

業務回顧（續）
電子元件製造業務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電子元件製造，產品被廣泛應用於各類流動通訊設備、照明產品、家用電
器、電腦及其周邊產品、電源裝置等不同範疇之電子、電器產品中。

於回顧期內，環球經濟持續不穩。加上歐美消費意慾低迷，因而影響到總體電子消費品的需求。截
至2011年10月31日止6個月，電子元件業務之收益為311,249,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之326,481,000
港元下跌4.7%。佔集團總收益84.7%。經營溢利亦自去年同期的23,875,000港元下降至今期的
15,551,000港元。經營溢利率為5.0%（2010年：7.3%）。期內，折舊比去年同期減少7,442,000港
元，令電子元件製造業務的毛利率上升至22.7%。若扣除該筆折舊費用，期內電子元件製造業務
毛利率則為20.3%，與去年同期的20.3%相同。

期內，集團積極優化產品結構以及提高生產效率。然而當中效益卻被急劇上漲之營運成本抵銷。
於回顧期內，國內之間接勞工成本及管理人員薪金開支升逾25%。通脹加劇令其它間接成本、管
理開支及其相關之福利費用亦大幅攀升。加上人民幣持續升值，更進一步削弱總體的溢利水平。
鑑於當前世界經濟正面臨嚴峻挑戰，國內亦以增強國民消費以對應外圍經濟不穩及部份出口下
滑的影響。為此，調高國民收入－尤其是普工收入已成為中國拉動總體經濟的重要一環。由此可
見，國內之營運、勞工及福利成本將持續攀升，令營商環境更見艱難。



17
中 期 報 告 2 0 1 1 / 2 0 1 2

CEC 國 際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管理層論述及分析

業務回顧（續）
零售業務

本集團參照日本生活區的消費模式，開拓新的零售業務，並於2010年7月7日於葵涌廣場開設首家
門市 – 「759阿信屋」，市場目標為服務廣大街坊，「759阿信屋」選址深入民居，大多數店舖設於
大型屋苑、公共屋村及鐵路沿線商場。截至本中期報告公告日為止，門市數目增至53家。「759阿
信屋」主要零售從日本及世界各地自行進口的零食、飲料及其他食品，產品原產地主要為日本、
台灣、韓國及歐盟，當中以『日本直送』的份額佔整體零售業務的總貨量約69%，台灣佔18%，韓
國佔6%，歐盟佔4%，本港及中國內地佔3%。

「759阿信屋」定位為超市式連鎖零食商店，採取高流量、多品種選擇性及廣泛銷售點分佈的政
策，再配以舒適的環境、稱心的服務及食物安全的品質控制，務求提高顧客選購食品的樂趣。
在增設分店的同時，本集團亦充當進口商的角色，致力直送優質的日本及海外食品以供應「759
阿信屋」的顧客。由於目前尚未具全面的經營實績，我們因應客戶群的口味、喜好持續不斷調整
進口品種，再者，持續引進日本及世界各地之新產品及時令品種來給予顧客較新之選擇，並以
實質的銷售數據作統計分析，循序改善貨架上的品種組合，一方面使顧客能享用合心的產品，
另一方面，本集團能提高零售業務的貨物流轉量及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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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論述及分析

業務回顧（續）
零售業務（續）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對零售業務之年資仍然淺薄，目前仍未具充足的經營實績來說明「759阿信
屋」之業務成功與否。然而，自去年7月開業以來，「759阿信屋」之業務規模，隨著店舖數目之增
加，銷量、進貨量以及會員人數都持續保持上升勢頭。我們將「759阿信屋」之發展分為3個階段，
首階段由2010年7月7日啟市至2011年4月，分店數目為11家。第二階段由2011年4月起至本年底，
分店數目將增至約60間，目前「759阿信屋」正處於此階段。第三階段將至明年年中，目標增至約
90家。於2011年10月31日，集團已開設 49 家分店。期內零售業務的收益額為54,503,000港元，佔
集團總收益14.8%。零售毛利率為27.8%，較傳統電子元件製造業務為高，零售業務經營虧損為
2,301,000港元。

投資物業

截至2011年10月31日止6個月，集團的租金收入為1,861,000港元，高於去年同期之 1,159,000港
元。 期內，為支援零售業務，集團將部分投資物業收回轉作食品倉庫。投資物業之分部資產總值
因而從去年年結日之112,776,000港元減少至80,684,000港元。按相關會計規則規定，投資物業轉
作自用的物業必以轉變當日的公平值入賬。集團因而錄得一筆為數1,723,000港元之投資物業公
平價值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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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論述及分析

財務回顧

資金盈餘及債務

於2011年10月31日，本集團之銀行結餘及現金（以港元、美元及人民幣為主）為57,133,000港元
（2011年4月30日：52,349,000港元）。於2011年10月31日，本集團就透支、借款、貿易融資、應
收貨款讓售等之銀行信貸總額（不包括外匯衍生工具額度）約為299,601,000港元（2011年4月30
日：246,677,000港元）。於同日之未動用信貸約為65,836,000港元（2011年4月30日：50,079,000港
元）。於2011年10月31日，為數 227,165,000港元已動用之銀行信貸額乃以本集團若干土地及樓
宇、投資物業、應收貨款、銀行存款和可供出售財務資產作為抵押。此外，本集團尚須符合與主
要融資銀行所釐定之若干財務限制條款。於2011年10月31日，本集團能符合該等財務限制條款。
 
本集團於2011年10月31日由各銀行提供之借款總額為232,060,000港元（ 2011年4月30日： 
196,197,000港元）。於2011年10月31日，本集團資本負債比率*為0.27（2011年4月30日：0.24），與
去年財政年度之年結日上升0.03。此外，於同日本集團並沒有或然負債（2011年 4月30日：無）。

（* （借款總額減銀行結餘和現金）與（借款總額減銀行結餘和現金加權益總值）之比率）

利息開支

隨著業務增長及借貸增加，集團截至2011年10月31日止6個月之利息支出為4,708,000港元（2010
年：3,313,000港元），較去年增加1,395,000港元。

財務資源及資本結構

本集團於截至2011年10月31日止6個月之現金流出淨額為1,025,000港元（2010年：5,086,000港
元）。經營業務之現金流入淨額為14,970,000港元（2010年：53,359,000港元），減少38,389,000港
元。 經營現金流入減少主要與集團於期內發展新業務有關。其中，預付款、 按金及其他應收款、
存貨及應付貨款之增加合共佔經營業務之現金流入淨額減少總額之73%。與此同時，投資業務之
現金流出淨額為38,249,000港元 （2010年：23,137,000港元），主要用作購買若干自用物業作店鋪
和貨倉用途及零售業務店鋪裝修。融資業務之現金流入淨額為22,254,000港元（2010年：現金流
出淨額為35,308,000港元）。隨著借貸增加導致期內融資業務之現金流入淨額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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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論述及分析

財務回顧（續）
現金流量摘要  截至10月31日止6個月
 

  2011年 201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之現金流入淨額  14,970 53,359
投資業務之現金流出淨額  (38,249) (23,137)
融資業務之現金流入╱（流出）淨額  22,254 (35,308)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減少  (1,025) (5,086)

於2011年10月31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淨值為4,762,000港元（2011年4月30日：18,921,000港元），
流動比率為1.02倍（2011年4月30日：1.07倍）。

資產之抵押

於2011年10月31日，本集團總賬面值約156,105,000港元（2011年4月30日： 115,256,000 港元）之
若干資產已用作本集團銀行信貸之抵押。

外匯風險

本集團之業務主要集中於香港、中國內地及東南亞。主要的收益貨幣為港元、人民幣及美元；而
主要的成本貨幣為港元、人民幣、美元及日圓。本集團將盡其所能，在有需要時以遠期合約對沖
潛在之外匯波動。倘若人民幣幣值大幅上升，將對本集團之成本增添壓力。為此，本集團將密切
注意人民幣之波動趨勢。

僱員

於2011年10月31日，本集團共僱用約4,000名（2010年：4,900名）員工。僱員酬金乃參考市場標
準、個別表現、學歷資格及工作經驗釐定，定期作出檢討，及按約定員工褔利包括退休金計劃、
醫療保險、在職培訓、教育資助及其他依所在地法定社保薪假等等。根據本公司之購股權計劃，
購股權可授予合資格員工以認購本公司股份。於回顧期內，本公司概無根據該計劃授出任何購
股權（2010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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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論述及分析

未來展望

歐洲受主權債務困擾多時、美國失業率高企及經濟復甦步伐緩慢，都對全球經濟，尤其是消費
品市場帶來沉重打擊。而近日國內出口數據轉差亦預期經濟即將放緩。為保經濟增長，國內擬
增內部需求來再次拉動經濟。然而，內需規模與人民收入水平有不可分割的關係。由此可見，儘
管未來外圍形勢未許樂觀，國內工資及營商成本將進一步攀升，為集團及所有國內設廠的生產
企業加添壓力。面對以上種種不明朗因素，我們將更謹慎監察來年的經濟狀況。集團將持續不
斷地嚴格控制成本、以務實穩健的策略提升生產效率，並優化本業來應對未來可能出現的不明
朗局面。

集團多年來一直以電子元件生產為主要的收入來源，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中打擊尤其深重。
在金融海嘯後，集團對全球電子消費市場之持續增長抱保守態度。為此，集團自2008年起已多
次對整體電子元件生產業務的規模作出檢視、優化及調整。集團認為，現時之電子元件生產規
模已足夠應付未來的訂單需求，自海嘯後亦已停止對生產業務作出大規模投資。期內集團積極
開拓其它較穩定的收入來源。

本集團旗下「759阿信屋」仍處於初期發展階段，目前之業務規模一直按步增長。本集團將以內部
財務資源擴張銷售網絡。然而，本集團認為「759阿信屋」的前路將面對無數的挑戰，我們已作出
準備，持續不斷地按經營實績及數據對業務作出調整及改善，並將堅持目前的高流量的經營政
策，不斷提升優質的客戶服務及向客戶提供更多產品選擇，並以系統化定價，期望能獲取顧客
的信賴及取悅其歡心。我們深信如果能夠獲得廣大顧客的持續支持，「759阿信屋」的業務將能繼
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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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之證券權益

於2011年10月31日，本公司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
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登記於本公司存置
之登記冊內，或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劵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0中
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如
下：

(a) 本公司股份

所持每股面值0.10港元之股份數目
 個人權益    佔已發行股本

董事姓名 （附註2）  公司權益  信託權益  權益總額 之百分比

林偉駿先生 29,955,188 442,295,660 442,295,660 472,250,848 70.89%
  （附註3） （附註3） （附註3）
鄧鳳群女士 4,194,611 – – 4,194,611 0.63%
李紅女士 548,000 – – 548,000 0.08%
鍾偉健先生 40,000 – – 40,000 0.01%
何萬理先生 30,000   30,000 0.0045%
區燊耀先生 6,597,440 – – 6,597,440 0.99%
鄧天錫博士 4,098,000 – – 4,098,000 0.62%

附註：

1. 所有上述之本公司股份權益均為好倉。

2. 個人權益為有關董事作為實益擁有人持有之權益。

3. 該442,295,660股股份乃由Ka Yan China Investments Limited之全資附屬公司Ka Yan China 
Development (Holding) Company Limited所持有。Ka Yan China Development (Holding) 
Company Limited之全部已發行股本均由一個由林偉駿先生成立之酌情信託（「該信託」）之
受託人HSBC International Trustee Limited最終持有。就證券及期貨條例而言，作為該信託
之成立人，林偉駿先生被視為擁有Ka Yan China Development (Holding) Company Limited
所持之全部股份之權益。公司權益及信託權益中之442,295,660股之本公司股份屬同批股
份並互相重疊。因此，林偉駿先生於本公司之權益總額中472,250,848股股份乃經撇除相
同股份後計算所得。

(b) 本公司相聯法團之股份
高雅線圈製品有限公司
 所持每股面值1.00港元之無投票權遞延股份數目 佔已發行
     無投票權
董事姓名 個人權益 公司權益 家族權益 權益總額 遞延股份

林偉駿先生（附註4、5及6） 7,500,000 6,000,000 500,000 14,000,0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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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之證券權益（續）
附註：

4. 林偉駿先生持有7,500,000股每股面值1.00港元之無投票權遞延股份，約佔高雅線圈製品
有限公司已發行之14,000,000股每股面值1.00港元之無投票權遞延股份之53.57%。本公
司之直接全資附屬公司Coils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持有高雅線圈製品有限公司全
部已發行普通股股本。

5. Ka Yan China Development (Holding) Company Limited持有6,000,000股每股面值1.00港元
之無投票權遞延股份，而羅靜意女士（林偉駿先生之配偶）則持有500,000股每股面值1.00
港元之無投票權遞延股份，分別佔高雅線圈製品有限公司股本中14,000,000股每股面值
1.00港元之無投票權遞延股份約42.86%及約3.57%。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i)就Ka Yan 
China Development (Holding) Company Limited所持有之股份而言，由於上文第(a)分段之
附註3所載之理由及(ii)就羅靜意女士所持有之股份而言，由於林偉駿先生為羅靜意女士
之配偶，因此，林偉駿先生被視為擁有所有該等股份權益。

6. 所有上述由林偉駿先生持有或被視為擁有高雅線圈製品有限公司之無投票權遞延股份權
益均為好倉。

7. 林偉駿先生作為若干附屬公司之控股公司之受託人持有該等附屬公司之股份。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2011年10月31日，本公司之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概無擁有本公司或其任
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權益或淡倉而須根據證
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登記於本公司存置之登記冊內，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第8分
部或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2011年10月31日，本公司之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或其配偶或18歲以下子
女概無獲授予任何權利以認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任何
股本或債務證券，或已行使任何該等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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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須予披露之股東權益

按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存置之登記冊所記錄，於2011年10月31日，除本公司董事
或最高行政人員外，以下人士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第3分部之條文須向本公司
披露之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之權益或淡倉：

本公司股份

主要股東（定義見上市規則）

 所持每股面值0.10港元之股份數目
 

     佔已發行股本
名稱 實益擁有人 家族權益 公司權益 信託權益 之百分比

羅靜意女士 – 472,250,848 – – 70.89%
  （附註2）
Ka Yan China Development 442,295,660 – – – 66.39%
 (Holding) Company Limited （附註2及3） 

Ka Yan China Investments Limited – – 442,295,660 – 66.39%
   （附註2及3）

HSBC International Trustee Limited – – – 442,295,660 66.39%
    （附註2及3）

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存置之登記冊所記錄之其他人士

 所持每股面值0.10港元之股份數目
 

     佔已發行股本
名稱 實益擁有人 家族權益 公司權益 信託權益 之百分比

Toko, Inc. 36,785,402 – – – 5.52%
     （附註4）

附註：

1. 所有上述本公司股份權益均為好倉。

2. 該442,295,660股股份乃由Ka Yan China Investments Limited之全資附屬公司Ka Yan China 
Development (Holding) Company Limited所持有。Ka Yan China Development (Holding) Company 
Limited之全部已發行股本均由林偉駿先生所成立之該信託最終持有。就證券及期貨條例而言，
羅靜意女士（作為林偉駿先生之配偶）被視為擁有其配偶所持有之全部股份之權益。

3. 本公司之最終控股公司Ka Yan China Investments Limited及HSBC International Trustee Limited
所持有之442,295,660股股份之權益為相同股份並互相重疊，而該等股份乃組成Ka Yan China 
Development (Holding) Company Limited所擁有權益之股份。於2011年10月31日，Ka Yan China 
Investments Limited、Ka Yan China Development (Holding) Company Limited及HSBC International 
Trustee Limited實際所持有互相重疊之本公司股份數目為442,295,660股。

4. 該百分比已按於2011年10月31日本公司之已發行股份總數（即666,190,798股股份）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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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須予披露之股東權益（續）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本公司並未獲知會有任何其他人士（本公司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除外）於2011
年10月31日擁有（不論直接或間接）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存置之登記冊所記錄之
有關股本中5%或以上之股份之權益或淡倉。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股份

於截至2011年10月31日止6個月內，本公司通過在聯交所進行回購，以955,840港元之總代價回購
合共2,954,000股本公司股份。進行回購之目的是為了提升本公司之每股資產淨值及每股盈利，
符合股東之整體利益。該回購之詳情列載如下：

  每股股份之回購價格
  最高 最低 總代價
回購月份 回購之股份數目 （港元） （港元） （港元）

2011年6月 2,954,000 0.33 0.32 955,840
 

  回購股份之總支出 8,394
    

   964,234
    

全部2,954,000股回購股份已於截至2011年10月31日止6個月內交付股票及註銷股份。本公司之已
發行股本已減去該等已註銷回購股份之面值。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2011年10月31日止6個月內均無購買、出售
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股份。



26
中 期 報 告 2 0 1 1 / 2 0 1 2

CEC 國 際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其他資料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於截至2011年10月31日止6個月內，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該
守則」）之原則，並一直遵守該守則所載之適用守則條文，惟以下偏離事項除外：

1. 根據該守則條文第A.4.1條，非執行董事的委任應有指定任期，並須接受重新選舉。

 於2011年9月27日前，本公司之其中一位獨立非執行董事並無指定任期，惟須根據本公司
之公司細則於本公司之股東週年大會上至少每3年輪值退任一次。本公司已遵守該守則條
文第A.4.1條，與該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於彼於2011年9月27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獲重新
選舉時訂立具指定任期之委任書。本公司另外3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已分別於2009年9月29日
及2010年9月28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獲重新委任後簽訂具指定任期之委任書。

2. 根據該守則條文第A.2.1條，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由一人同時兼任。

 於2009年9月29日前，董事會主席及本公司行政總裁（「行政總裁」）之角色由本公司兩位不
同的執行董事擔任。由於本公司執行董事各自之職務被重新分配，董事會主席林偉駿先生
由2009年9月29日起獲委任為本公司之董事總經理，並自此履行行政總裁之職責。此為偏
離該守則條文第A.2.1條之事項。然而，林偉駿先生為本集團之創辦人，於行業內具備豐富
而寶貴的經驗，對本集團運作相當重要。董事會相信目前由一人同時擔任主席及行政總裁
之架構可為本公司提供強而有力的一致領導及讓規劃及執行業務決定及策略更有效率和
更具效益。董事會認為目前該架構乃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之最佳整體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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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現由3名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由鄧天錫博士擔任審核委員會之主
席，彼乃香港執業會計師，於公司財務、核數及財務管理方面具有豐富經驗。審核委員會自成立
以來均有定期會議，並須於每個財政年度至少舉行兩次會議。

審核委員會已檢討本集團所採納的會計準則和實務與本集團之內部監控，並審閱截至2011年10
月31日止6個月之中期報告。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截至2011年10月31日止6個月期間，本公司一直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中所載之標準守則為本公司
就董事的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經本公司向所有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所有董事已確認於截至
2011年10月31日止6個月期間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規定的標準。

承董事會命
林偉駿
主席

香港，2011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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